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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旬
，
部
隊
改
編
為
八
路
軍
山
東
縱
隊
第
八
支
隊
，
馬
保
三
任
支
隊
司
令
員
，
從
此
轉
戰
沂
蒙
山
區
。

六
、
徂
徠
山
起
義

徂
徠
山
位
於
泰
山
東
南
二
十
餘
公
里
處
，
山
脈
呈
東
北
西
南
走
向
，
有
大
小
峰
巒
九
十
七
座
，
主
峰
海
拔

一
千○

二
十
八
米
，
方
圓
二
百
五
十
平
方
公
里
。
北
依
泰
山
，
南
靠
蒙
山
，
東
鄰
蓮
花
山
，
西
控
津
浦
鐵
路
，
四

周
群
山
環
繞
，
適
合
開
展
遊
擊
戰
。

一
九
三
七
年
十
月
，
中
共
山
東
省
委
從
濟
南
轉
移
到
泰
安
。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晚
，
日
軍
第
五
師
團
、
第
十

師
團
渡
過
黃
河
，
兵
分
兩
路
進
攻
濟
南
和
泰
安
。
二
十
四
日
，
省
委
書
記
黎
玉
、
宣
傳
部
長
林
浩
、
秘
書
長
景
曉

村
和
泰
安
縣
委
的
領
導
在
泰
安
文
廟
召
開
緊
急
會
議
，
決
定
在
徂
徠
山
地
區
迅
速
舉
行
抗
日
武
裝
起
義
。
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，
日
軍
攻
陷
泰
安
城
。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一
日
，
省
委
機
關
、
泰
安
縣
委
、
泰
安
民
眾
自

衛
團
及
平
津
濟
南
流
亡
學
生
和
民
先
隊
員
一
百
六
十
餘
人
彙
聚
徂
徠
山
，
在
四
禪
寺
舉
行
起
義
誓
師
大
會
。
省
委

書
記
黎
玉
宣
佈
﹁
八
路
軍
山
東
人
民
抗
日
遊
擊
隊
第
四
支
隊
﹂
正
式
成
立
，
洪
濤
任
支
隊
司
令
，
趙
傑
任
副
司
令
，

黎
玉
兼
政
治
委
員
，
林
浩
任
政
治
部
主
任
，
下
轄
第
一
、
第
二
兩
個
中
隊
。
不
久
，
泰
安
、
萊
蕪
、
新
泰
、
泗
水
、

寧
陽
等
縣
抗
日
武
裝
相
繼
奔
赴
徂
徠
山
，
第
四
支
隊
迅
速
擴
大
，
隊
伍
發
展
到
五
百
餘
人
。
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第
四
支
隊
在
徂
徠
山
南
的
寺
嶺
莊
成
功
伏
擊
一
股
日
軍
運
輸
隊
，
斃
傷
日
軍
十 

餘
人
。
二

月
三
日
拂
曉
，
又
在
新
泰
西
北
的
四
槐
樹
村
設
伏
，
在
公
路
上
埋
設
地
雷
，
炸
毀
日
軍
汽
車
二
輛
，
斃
敵
大
佐
以

下
四
十
餘
人
。
第
四
支
隊
在
鬥
爭
中
不
斷
壯
大
，
短
短
一
個
多
月
的
時
間
，
部
隊
發
展
到
近
千
人
，
迅
速
擴
編
為

七
個
中
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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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共
中
央
對
魯
中
地
區
的
抗
日

鬥
爭
非
常
重
視
。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
月
，
中
央
在
給
省
委
的
指
示
信
中
指

出
：
﹁
省
委
工
作
的
中
心
應
當
放
在

魯
中
區
，
開
始
依
靠
新
泰
、
萊
蕪
、

泰
安
、
鄒
縣
的
工
作
基
礎
，
努
力
向

東
發
展
，
尤
以
莒
縣
、
蒙
陰
等
廣
大

地
區
為
重
心
。
﹂

根
據
中
央
指
示
，
二
月
底
，
省

委
決
定
第
四
支
隊
在
新
泰
縣
兵
分
兩

路
活
動
：
洪
濤
、
林
浩
帶
領
第
一
、

三
、
四
中
隊
編
成
的
第
一
大
隊
，
北

向
淄
川
、
博
山
、
長
山
一
帶
發
展
；
黎
玉
、
趙
傑
等
帶
領
第
二
、
五
、
七
中
隊
編
成
的
第
二
大
隊
南
向
蒙
山
、
費

縣
、
沂
水
一
帶
發
展
。
兩
路
部
隊
得
到
進
一
步
擴
大
，
到
四
月
下
旬
發
展
到
四
千
餘
人
。

四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第
二
大
隊
奇
襲
萊
蕪
城
，
繳
獲
大
批
武
器
彈
藥
。
接
著
，
兩
路
部
隊
在
萊
蕪
城
勝
利
會
師
，

並
改
番
號
為
﹁
山
東
人
民
抗
日
聯
軍
獨
立
第
一
師
﹂
，
下
轄
三
個
團
。
此
後
不
久
，
部
隊
返
回
徂
徠
山
一
帶
活
動
。

支
隊
司
令
洪
濤
因
傷
病
復
發
去
世
，
第
五
支
隊
司
令
員
廖
容
標
接
任
第
四
支
隊
司
令
。

一
九
三
八
年
五
月
，
中
央
為
加
強
對
山
東
的
領
導
，
派
以
郭
洪
濤
為
首
的
五
十
多
名
幹
部
，
攜
電
臺
兩
部
， 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黎玉在作講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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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延
安
輾
轉
到
達
徂
徠
山
區
。
六 

月
六
日
，
毛
澤
東
與
劉
少
奇
聯
名
電
示
：
﹁
山
東
的
基
幹
武
裝
應
組
建
支
隊
，

恢
復
和
使
用
八
路
軍
遊
擊
支
隊
的
番
號
，
目
前
可
組
成
四
至
五
個
支
隊
，
縣
區
武
裝
則
以
支
隊
領
導
下
的
遊
擊
隊

名
義
出
現
，
用
抗
日
聯
軍
名
義
不
好
。
﹂
八
日
，
毛
澤
東
同
志
再
次
電
示
：
﹁
凡
屬
我
黨
領
導
，
己
取
得
廣
大
群

眾
擁
護
，
又
鄰
近
友
黨
友
軍
之
遊
擊
隊
，
以
用
八
路
軍
名
義
為
宜
。
否
則
，
各
地
國
民
黨
均
將
控
制
，
如
使
用
普

遍
名
義
，
則
不
得
不
聽
其
指
揮
，
甚
至
通
令
解
散
，
八
路
軍
亦
無
權
過
問
，
用
八
路
軍
名
義
則
無
此
弊
。
﹂
第
四

支
隊
遂
撤
銷
﹁
獨
立
師
﹂
番
號
，
恢
復
﹁
八
路
軍
山
東
人
民
抗
日
遊
擊
隊
第
四
支
隊
﹂
番
號
。

七
月
，
林
浩
率
省
委
和
四
支
隊
機
關
及
部
分
部
隊
東
去
岸
堤
、
坦
埠
一
帶
開
闢
沂
蒙
山
區
根
據
地
；
郭
洪
濤

率
第
二
、
第
三
團
南
下
滕
縣
；
第
一
團
仍
留
在
泰
山
地
區
活
動
。
不
久
，
第
四
支
隊
各
路
部
隊
在
沂
水
岸
堤
一
帶

會
師
，
集
中
力
量
創
建
以
沂
蒙
山
區
為
中
心
的
抗
日
根
據
地
。

七
、
泰
西
起
義

泰
西
地
區
位
於
泰
山
以
西
，
東
靠
津
浦
鐵
路
，
西
臨
黃
河
，
北
至
濟
南
，
南
至
大
汶
河
，
是
黨
中
央
和
北
方

局
經
過
魯
西
聯
繫
山
東
的
重
要
通
道
。
一
九
三
七
年
十
月
，
日
軍
侵
入
山
東
。
中
共
山
東
省
委
派
張
北
華
等
到
泰

西
地
區
開
展
抗
日
救
亡
活
動
，
發
動
群
眾
，
準
備
武
裝
起
義
。
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一
日
，
日
軍
入
侵
肥
城
。
當
天
，
張
北
華
、
遠
靜
滄
等
十
人
攜
槍
開
出
夏
張
鎮
，
轉
移
到

夏
張
西
北
的
響
水
寺
，
點
燃
了
泰
西
抗
日
武
裝
起
義
的
烽
火
。
與
此
同
時
，
王
仲
范
、
葛
陽
齋
等
人
，
也
在
泰
安

第
九
區
和
肥
城
第
三
區
分
別
建
立
了
兩
支
抗
日
武
裝
。

一
月
十
一
日
，
三
支
抗
日
武
裝
到
達
肥
城
縣
空
杏
寺
會
師
，
宣
佈
成
立
﹁
山
東
西
區
人
民
抗
敵
自
衛
團
﹂
，


